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質，有效期為三年，至二零二八年七月四日止 ，並須附加文件

所載的規劃許可附帶條件。小組委員會亦 同意告知申請人，留

意文件附錄所載的指引性質的條款。  

 

議程項目 2 9  

第 1 6 條申請  

[公開會議 (限於簡介和提問部分 ) ]  

A/YL-PH/1067 擬在劃為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  

及「住宅(丁類)」地帶的元朗八鄉  

第 111 約地段第 3003 號 D分段及  

第 3005 號餘段興建屋宇  

(新界豁免管制屋宇—小型屋宇) 

(鄉郊及新市鎮規劃小組委員會文件  

第 A/YL-PH/1067 號) 

 

簡介和提問部分  

4 5 .  高級城市規劃師／粉嶺、上水及元朗東杜元鈞先生借助

一些圖則，按文件詳載的內容，向委員簡介這 宗申請的背景、

擬 議 發 展 、 政 府 部 門 和 公 眾 的 意 見 ， 以 及 規 劃 考 慮 因 素 和 評

估。規劃署不支持這宗申請。  

4 6 .  部分委員提出以下問題：  

( a )  能否把擬建小型屋宇的覆蓋範圍限制於「鄉村式發

展」地帶內，而無須佔用「住宅 (丁類 )」地帶；以

及倘這宗小型屋宇申請可限制在「鄉村式發展」地

帶內，是否仍須提交規劃申請；以及  

( b )  是否有橫台山的「鄉村範圍」界線的資料。  

4 7 .  高級城市規劃師／粉嶺、上水及元朗東杜元鈞先生借助

一些圖則作出回應，要點如下：  

2025年7⽉4⽇城市規劃委員會鄉郊及新市鎮規劃⼩組委員會會議記錄的摘錄

城市規劃委員會文件

第 11065號附件 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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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a )  規劃署與申請人檢視這宗申請後，證實「鄉村式發

展」地帶內沒有足夠空間可容納整個小型屋宇的覆

蓋範圍。倘擬建小型屋宇可限制於「鄉村式發展」

地帶內，便無須提交規劃申請；以及  

( b )  現時並無有關橫台山的「鄉村範圍」界線資料，但

地政總署確定申請地點位於任何認可鄉村的「鄉村

範圍」以外。  

4 8 .  鑑 於 小 型 屋 宇 的 覆 蓋 範 圍 有 約 6 0 % 坐 落 在 「 鄉 村 式 發

展 」 地 帶 內 ， 一 名 委 員 對 小 組 委 員 會 能 否 在 不 知 道 「 鄉 村 範

圍」界線何在的情況下妥為評審這宗申請表示關注。高級城市

規劃師／粉嶺、上水及元朗東杜元鈞先生 作出回應，重申地政

總署就有關「鄉村範圍」所提出的上述意見，並作出解 釋，指

根據《評審新界豁免管制屋宇／小型屋宇發展規劃申請的臨時

準則》 (下稱「臨時準則」 )的評審準則 ( b )，倘擬建新界豁免管

制 屋 宇 ／ 小 型 屋 宇 的 覆 蓋 範 圍 多 於 5 0 % 坐 落 在 「 鄉 村 範 圍」

外，但不少於 5 0 %坐落在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內，而且「鄉村

式發展」地帶內可用作發展小型屋宇的土地普遍供不應求，在

符合其他準則的情況下，申請可 獲從優考慮。因此，目前這宗

申 請 的 主 要 問 題 ， 是 相 關 的 「 鄉 村 式 發 展 」 地 帶 內 是 否 出 現

「土地普遍供不應求」 的情況。由於橫台山「鄉村式發展」地

帶內有約 2 7 . 9 公頃土地 (相等於大約 1  1 1 6 幅小型屋宇用地 )

可供使用，故有足夠土地應付尚未處理的小型屋宇申請和未來

十年的小型屋宇需求預測 (分別為 8 5 宗及 1  0 2 0 幢 )。因此，

不建議對這宗申請予以從優考慮。主席補充說，這宗申請不符

合臨時準則下獲從優考慮的條件。  

商議部分  

4 9 .  一名委員提及先前一宗司法覆核個案， 當中法庭許可的

小型屋宇申請涉及橫跨兩個發展地帶的用地，法庭考慮到雖然

相關的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內有足夠土地可供使用，但申請人

未能在該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內買入合適土地興建小型屋宇。

該名委員表示，申請地點所在的地段 (即第 1 1 1 約地段第 3 0 0 3

號 D 分段 )橫跨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及「住宅 (丁類 )」地帶，實

屬不幸。兩名委員留意到「屋宇」在「住宅 (丁類 )」地帶內屬

第二欄用途，而「住宅 (丁類 )」地帶旨在作低層、低密度的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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宅發展，遂詢問應否因這宗申請的規劃背景而予 以從寬考慮。

一名委員認為，過往所進行的土地交易使新界的地段界線經常

呈不規則形狀，因此需要審慎考慮。主席回應說，分區計劃大

綱 圖 上 的 用 途 地 帶 界 線 屬 概 括 性 質 ， 不 會 緊 循 個 別 地 段 的 界

線。過往也曾出現地段被土地用途地帶界線分割的同類個案，

而小組委員會會按每宗申請的不同情況作出評估，並可能視乎

申請的個別情況給予從寬考慮。就這宗申請而言，根據臨時準

則的評審準則 ( b )項所作的主要考慮因素是，「鄉村式發展」地

帶內是否有足夠土地可供興建小型屋宇。至於 這宗申請所涉的

「住宅 (丁類 )」地帶，不論興建低層住宅還 是小型屋宇，均須

獲 城 市 規 劃 委 員 會 批 給 規 劃 許 可 。 秘 書 補 充 說 ， 「 住 宅 ( 丁

類 )」地帶的規劃意向是透過把現有的臨時構築物重建作永久建

築物，以改善鄉郊地區現有的臨時構築物，而非旨在作小型屋

宇發展，小型屋宇發展應集中在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內。  

5 0 .  一名委員追問，假如申請人申請在同一申請地點進行低

層住宅發展，申請會否因不完全符合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的規

劃意向而遭拒絕。該名委員憂慮有可能會出現一種情況，就是

「住宅 (丁類 )」地帶或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內的土地雖旨在作

發展用途，但又無法進行發展。主席在回應時解釋，每宗申請

均會按個別情況予以考慮。委員應審慎考慮是否有充分有力的

理據偏離既定評審準則，以及批准申請會否為同類申請立下先

例 。 一 名 委 員 表 示 同 意 ， 認 為 小 組 委 員 會 應 着 重 申 請 人 的 意

圖，即興建一幢小型屋宇。即使拒絕這宗申請，也不會剝奪申

請 地 點 的 發 展 權 ， 亦 不 會 扼 殺 其 發 展 潛 力 。 另 一 名 委 員 補 充

說，由於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內有足夠土地可應付小型屋宇發

展需求，把小型屋宇發展集中在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內，會較

為合適。此外，由於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內有土地可供使用，

即使擬議小型屋宇的覆蓋範圍有不少於 5 0 % (即約 6 0 % )坐落在

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內，這宗申請也不符合可 予從優考慮的評

審準則。  

5 1 .  因應高等法院對上述司法覆核個案的判決，副主席詢問

申請人是否能證明已致力在「鄉村式發展」地帶內物色合適用

地或研究其他方案。主席回應時表示，司法覆核個案的情況特

殊，與目前這宗申請不同。司法覆核個案的申請地點橫跨「鄉

村式發展」地帶和「綜合發展區」地帶，並在「綜合發展區」

地 帶 的 核 准 總 綱 發 展 藍 圖 的 涵 蓋 範 圍 以 外 ， 因 此 須 予 特 別 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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慮，否則無法用作發展。然而，目前這宗申請所涉地點情況並

非如此特殊，因為「住宅 (丁類 )」地帶仍可用作發展。  

5 2 .  主席總結說，雖然委員對這宗申請意見分歧，但大多數

委員不支持這宗申請，因為考慮到臨時準則，即當「鄉村式發

展」地帶內有足夠土地應付小型屋宇的需求時，在「鄉村式發

展」地帶外進行小型屋宇發展通常不會獲批准。司法覆核個案

的申請地點部分坐落於「綜合發展區」地帶內，情況特殊，與

目前這宗申請情況不同。這宗申請所涉地點部分坐落在「住宅

(丁類 )」地帶內，申請所涉相關地段仍有可能與相鄰地段合併

以作發展。小組委員會按照臨時準則，決定拒絕這宗申請。倘

若申請人選擇重新申請，應提交更多證據 證明有實際困難，並

應提出理據說明為何擬議小型屋宇發展不能局限於「鄉村式發

展」地帶內，以供小組委員會視乎個別情況重新考慮個案。  

[葉文祺先生在進行商議期間離席。 ]  

5 3 .  經商議後，小組委員會決定拒絕這宗申請，理由如下：  

「橫台山的『鄉村式發展』地帶內仍有主要預算用作興

建 小 型 屋 宇 的 土 地 可 供 使 用 。 為 使 發 展 模 式 較 具 條

理，而在土地運用及基礎設施和服務的提供方面較具

經 濟 效 益 ， 把 擬 議 小 型 屋 宇 發 展 集 中 在 『 鄉 村 式 發

展』地帶內會較為合適。」  

[主席多謝規劃署的代表出席會議。他們此時離席。 ]  

 

屯門及元朗西區  

[ 高 級 城 市 規 劃 師 ／ 屯 門 及 元 朗 西 鄧 偉 立 先 生 此 時 獲 邀 到 席

上。 ]  




